
河北法治报讯 （张敏）近日，省检察院召开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新闻发布会，通报近三年全省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
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情况，同时发布全省检察机关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梁某诉某市某乡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及行政赔偿检察监督案

2013 年 ，梁 某 向 村 委 会 交 纳 建 房
押 金 4000 元 申 请 分 配 宅 基 地 ，村 委
会 分 给 梁 某 一 块 宅 基 地 ，但 未 办 理
相 应 审 批 手 续 。 梁 某 因 家 庭 困 难 ，
2020 年才建起房屋。房屋建成后，某
县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出 具 说 明 ，梁
某 房 屋 占 用 基 本 农 田 ，属 违 法 占
地。2022 年 3 月 31 日，某乡政府口头
通知梁某后，组织人员将房屋拆除。

梁某以拆除行为违法为由，将乡
政府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一审、二审
法院认定乡政府实施拆除行为时未遵
循法定程序，拆除方式不当造成建筑

材料额外损失，确认乡政府拆除行为
违法，酌定赔偿梁某 3 万元。梁某申请
再审被驳回，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某市检察院经调查核实查明，另
有 两 起 同 类 案 件 均 为 分 配 宅 基 地 后
被划定为耕地范围；梁某目前在老宅
居 住 ，子 女 已 到 适 婚 年 龄 ，对 宅 基 地
的需求迫切。检察机关认为，村委会
分给梁某宅基地时，该地块未划定为
耕 地 。 案 涉 房 屋 虽 未 取 得 宅 基 地 使
用权证，但梁某基于对村委会发放宅
基 地 行 为 的 信 赖 ，无 主 观 占 用 的 故
意 。 案 涉 房 屋 虽 无 法 认 定 为 合 法 建
筑，但乡政府违法拆除仍应就违法行
为 造 成 的 损 失 适 当 赔 偿 。 因 梁 某 作
为赔偿请求人，对房屋建设所用建筑
材料、人工费用等未提交明确充分证
据 ，二 审 判 决 酌 定 给 予 梁 某 3 万 元 的
建 筑 材 料 损 失 并 无 明 显 不 当 。 乡 政
府强制拆除房屋未遵循调查核实、作
出 处 罚 决 定 、催 告 等 法 定 程 序 ，未 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自行拆除梁某房屋
程序违法。

综 合 考 虑 耕 地 保 护 政 策 与 梁 某
家 庭 对 宅 基 地 的 现 实 需 求 ，市 检 察
院 联 合 某 县 检 察 院 开 展 行 政 争 议 实
质 性 化 解 工 作 。 经 过 持 续 跟 进 协
调 ，申 请 人 对 乡 政 府 的 工 作 给 予 理
解 ，乡 政 府 也 同 意 帮 助 协 调 房 屋 选
址 、重 建 的 相 关 事 宜 ，努 力 让 申 请 人
损 失 降 到 最 低 。 双 方 达 成 一 致 并 签
署和解协议，申请人撤回监督 申 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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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检察机关发布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

李某诉某县某村委会侵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检察监督案

李某出生于 1964 年，户籍登记在某
县某村以其父亲为户主的家庭户中。
1988 年，李某与外地的李某某登记结
婚，但户口未迁出，且一直在某村居住。

1998 年 ，该 村 进 行 第 二 轮 农 村 土
地承包，当时村民会议通过的土地分
配方案中决定，“出嫁女户口是否在本
村 均 不 享 受 土 地 分 配（包 括 子 女）”。
某 村 委 会 据 此 收 回 李 某 名 下 的 承 包
地。2010 年该村征地拆迁，李某因没
有承包地无法获得补偿。多年信访无
果后，2021 年 12 月，李某以某村委会侵

害 其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合 法 权 益 为
由，提起行政诉讼。

法 院 经 审 理 认 为 ，包 括 土 地 承 包
在内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问题属
于村民自治范畴，不属于行政诉讼受
案范围，裁定不予立案。李某提出上
诉、申请再审，均未获法院支持。2023
年 5 月，李某向某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某 市 检 察 院 受 理 案 件 后 审 查 认
为，该案的关键在于某村委会 1998 年
土地分配方案中关于出嫁女的决定，
明显与“以当时当地在册农业人口为

依据”的土地承包分配政策不符，侵犯
了出嫁女的合法权益。同时查明，该
村土地早已征收完毕，启动新一轮诉
讼修改原有土地分配方案已无实际意
义。为维护李某的合法权益，某市检
察院决定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市、县两级检察院组成办案组，多
次到某镇政府、某村委会进行实地走
访，召开座谈会商讨李某的解决方案，
经多方协调，最终为李某争取到部分
补 偿 款 。 李 某 签 订 了 息 诉 罢 访 保 证
书，长达 14 年的争议纠纷得以化解。

王某某与某市公安局交
通管理局行政诉讼执行检察
监督案

2017 年 3 月 15 日，王某某因涉
嫌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某市交管局
某交警大队执勤民警查获。2017 年
4 月 11 日 ，该 大 队 作 出 受 案 处 理 。
2023 年 3 月 16 日，市交管局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对王某某作出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且两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的行政处罚。

王某某不服该处罚决定，向某
区 人 民 法 院（以 下 简 称 某 法 院）起
诉。2023 年 10 月 24 日，某法院判决
撤 销 市 交 管 局 作 出 的 行 政 处 罚 决
定，并判令市交管局于判决生效后
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王某某、市交管局均未上诉。

判决生效后，市交管局一直未
撤销原行政处罚决定，王某某多次
与交管局交涉无果，遂请求某法院
督促执行。某法院邀请某区检察院
参与执行前化解工作。

某区检察院经调查查明，判决
生 效 后 ，王 某 某 多 次 与 某 交 警 大
队、市 交 管 局 沟 通 联 系 ，均 未 得 到
实质性答复。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九
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人民
法 院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的 判 决、裁 定、
调解书。市交管局不履行法院生效
判决，致使王某某的驾驶证一直处
于 吊 销 状 态 ，个 人 工 作、生 活 受 到
严重影响。

为提升司法公信力，某区检察
院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向市交管局公
开宣告送达检察建议，并邀请区司

法局法治办工作人员、人民监督员
代表参加。司法局法治办工作人员
发表意见，认为行政机关应当及时
履行法院生效裁判，严格依法行使
行政处罚权，防止久拖不决影响行
政相对人正常的生产生活。某区检
察 院 当 场 向 市 交 管 局 送 达 检 察 建
议 ，建 议 其 及 时 履 行 生 效 行 政 判
决 ，同 时 加 强 法 律 法 规 培 训 学 习 ，
提 升 依 法 履 职 能 力 和 执 法 工 作 水
平。市交管局对检察建议内容全部
认 可 ，现 场 签 收 并 表 示 将 积 极 履
行。

2024 年 6 月 4 日，市交管局作出
书 面 回 复 ，经 重 新 审 查 ，认 为 王 某
某 2017 年 行 政 处 罚 案 因 主 要 证 据
缺 失 ，对 王 某 某 作 出 撤 销 案 件 处
理。案涉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王
某某的烦心事得以了结。

侯某与某市某区人民政府行政诉讼执行检察监督案

2021 年 1 月，侯某向某市某区政府申
请公开“某村棚户区改造项目范围内所
有被征收人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
筑面积等情况，及所有被征收人的分户
补偿情况”。区政府作出信息公开答复
书 ，对 侯 某 申 请 的 政 府 信 息 不 予 公 开 。
侯某不服，向市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
一审判决驳回侯某的诉讼请求。侯某不
服提出上诉，法院二审判决撤销一审行
政判决，撤销区政府案涉信息公开答复
书，并责令区政府限期向侯某提供其所
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该判决已生效。
区政府于 2022 年 3 月收到该判决后，未向
侯某公开信息。2023 年 3 月，侯某以法院
对其执行申请不予立案为由，向市检察
院申请监督。

检 察 机 关 受 理 案 件 后 ，经 调 查 查

明：某区政府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执行
法 院 判 决 。 2022 年 8 月 ，市 法 院 收 到 侯
某的执行申请后虽未立案，但是启动了
化解程序，某区政府以现场查阅的方式
向 侯 某 公 开 了 其 所 申 请 的 信 息 。 侯 某
对 政 府 公 开 信 息 的 方 式 不 满 且 认 为 提
供 信 息 不 全 、法 院 执 行 不 到 位 ，多 次 上
访。

市检察院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市法院对未化解成功的案
件应当及时立案而未予立案，不符合司
法解释规定。区政府未在判决要求期限
内向侯某公开信息已属不当，在市法院
组织的化解程序中，向侯某公开信息不
全面，存在不完全执行法院判决的违法
情形。鉴于区政府与侯某在信息公开内

容与方式上分歧较大，此案应进一步加
强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依托该市“府检联动”机制，市检察
院组织市法院、某区政府召开案件协调
会，通报案件调查情况，研究法律适用问
题，统一思想认识。检察院建议法院进
一步规范化解诉讼执行立案程序；建议
某区政府及时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对侯某申请公开的信息作出答复，切实
保障其知情权，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并建
议其进一步加强法律学习，理解法律精
神，严格执行法定程序，提升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的效率和效果。法院和区政府对
建议全部采纳。最终，某区政府与侯某
就信息公开事项达成一致，侯某撤回对
法院的监督申请。

郑某与某县工伤保险基金服务中心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行政诉讼执行检察监督案

郑某系某运输公司货车司机，2020
年 6 月从事运输工作途中车辆侧翻，造
成其左脑骨粉碎性骨折。因运输公司
未与郑某签订劳动合同，没有为郑某缴
纳工伤保险，双方就赔偿产生争议。

2021 年 12 月，郑某所受事故伤害被
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
伤。因某运输公司无财产给付，郑某向
某县工伤保险基金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工伤保险中心）申请工伤保险待遇先行
支付，未获受理，郑某遂提起行政诉讼。

2023 年 10 月 ，法 院 一 审 判 决 工 伤
保险中心于判决生效 60 日内向郑某先
行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工伤保险中心

不服，提起上诉。2023 年 12 月 11 日，法
院二审维持原判。因工伤保险中心未
及时履行判决内容，2024 年 2 月初，郑
某向县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尚未超
过判决履行期限，法院对郑某申请未予
立案，郑某向县检察院申请监督。

县检察院受理案件后查明，县工伤
保险中心未能履行判决的主要原因是
其上级单位某市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没有出台先行支付的相关实施细则，
审批流程不明确、不顺畅。为推动解决
郑 某 的 困 境 ，避 免 今 后 类 似 问 题 的 发
生，根据市检察院、市法院会签的《共
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的实

施意见（试行）》，检、法两院决定联合
开展行政争议化解。

县检察院多次与工伤保险中心召
开座谈会，详细了解工伤保险先行支付
的审批流程及落实难点，并向市检察院
报告，由市检察院联系、推动市工伤保
险基金管理中心解决先行支付落实的
堵点问题；为郑某建立专门微信群，加
入检法两院和工伤保险中心的工作人
员，及时为郑某解答困惑，纾解心结。

目前，某市的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
付流程已经完善，郑某的工伤保险待遇
进入了支付流程，郑某主动撤回了监督
申请。

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石家庄市邮政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EMS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联合石家庄中医院推出““““““““““““““““““““““““““““““““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中药代煎配送””””””””””””””””””””””””””””””””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为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最大程度减少患

者等候时间，石家庄市邮政 EMS联合石家
庄中医院推出“中药代煎配送”便民服务。

“中药代煎配送”便民服务为患者提供
从审方、中药调剂到中药煎煮以及送药上门
的一站式药事服务，真正做到让“患者少跑
腿”。医院院内设置“医邮综合服务中心”，
由石家庄市邮政派驻团队进行现场封装邮
寄，确保药品订单全部及时寄送至全国各
地，在方便市民的同时也为不少外地患者节
省了等待时间和成本。

患者可以自助进行下单。患者将缴费
单拍照上传，系统自动识别所需填写信息，
减少了患者的操作时间。市内外下单流程
统一，药品市外邮寄的订单无需再单独联系
快递员。同时，患者可随时进入小程序查看

物流信息。
邮政派驻团队还优化内部操作流程，实

现中药寄递同城当日递、省内次日递，免去
患者等药、煎药、取药的麻烦，赢得医院、患
者认可。

河北法治报讯 （程龙）近日，
一男子在邢台站候车室内将一无人
看管的旅客背包内的财物“顺”走，
被石家庄铁路警方行政拘留 5 日。

7 月 7 日凌晨时分，邢台站派出
所接一旅客报警，称其背包内的财
物不见了。接警后，执勤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报警人王某称，刚开始
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财物被盗，在想
用背包内的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时，
才发现背包内的充电宝没了，装有
五六十元现金的钱包也不见了。

民警通过查看现场公共视频
发现，王某将背包置于座椅上后离
开，其间被挪至别的座椅。后嫌疑

人刘某坐在背包旁，见背包无人看
管，便翻找背包内物品并将包带到
厕所内，几分钟后又把背包放回座
椅。经工作，民警在通往广州的列
车上将嫌疑人刘某抓获。

经讯问，刘某供认，他在候车
室 内 等 车 时 ，发 现 座 位 旁 有 个 背
包，见无人看管，就拉开拉链翻了
一下，见里面有钱包等物品，就把
背包拿到厕所，将里面的充电宝和
钱包装入自己包内，然后又把背包
放置在原处。

刘某对在候车室内盗窃他人
财物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其
已受到行政拘留 5 日的处罚。

河北法治报讯 （弓少青
李迪）日 前 ，望 都 县 人 民 检 察
院受理了一起涉包庇罪案件，
两名涉案人为了亲情，欲包庇
亲 属 梁 某（另 案 处 理）的 交 通
肇事行为，差点酿成大错。

2022 年 10 月 2 日下午 2 时
多，望都县某村村民陈某某去
二 十 里 铺 村 亲 戚 家 帮 忙 干 农
活，忙完已是晚上 7 时多，便和
表哥梁某一起到该村某饭店吃
饭，其间梁某喝了白酒。

晚 上 8 时 多 ，梁 某 驾 驶 轿
车送陈某某回家，路上与对向

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造成
电动自行车上两人受伤。梁某
因为喝了酒，怕查出酒驾保险
公司不赔偿，就让有驾驶证的
陈某某顶包。随后梁某从副驾
驶下车查看伤者伤情，拨打了
急救电话，并让陈某某拨打报
警电话。等急救车到了以后，
梁 某 同 两 名 伤 者 一 同 前 往 医
院。陈某某见情况不妙，就给
其堂弟媳妇打电话说梁某出了
车祸，堂弟媳妇随后给其在外
面的丈夫陈某打电话，随后陈
某赶到现场。在现场陈某某告

诉 堂 弟 陈 某 ，让 他 替 梁 某 顶
包 ，陈 某 某 帮 着 打 掩 护 ，陈 某
同意。

交警赶到后，陈某说车是
他 开 的 ，后 被 带 至 医 院 进 行
酒 精 检 测 。 当 日 晚 ，陈 某 某 、
陈 某 分 别 在 公 安 机 关 作 第 一
次 询 问 笔 录 时 ，向 公 安 机 关
提 供 虚 假 证 言 ，包 庇 梁 某 驾
驶 车 辆 发 生 交 通 肇 事 的 行
为 。 次 日 凌 晨 ，公 安 机 关 对
二 人 作 第 二 次 询 问 时 ，二 人
说 出 了 提 供 虚 假 证 言 欲 包 庇
梁 某 的 实 情 。 10 月 3 日 3 时

许 ，梁 某 主 动 到 望 都 县 公 安
局投案自首。

检 察 机 关 认 为 ，陈 某 、陈
某某在公安机关第一次询问时
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虚假证言。
在公安机关告知伤者伤情，对
二人进行第二次询问时，二人
如实供述，主观上没有了包庇
梁某的故意，且没有对侦查活
动造成实质影响，遂作出不认
为 陈 某 、陈 某 某 是 犯 罪 的 决
定。后公安机关提交撤回起诉
申请，检察院同意。随后检察
院依法履职，监督公安机关撤
销了案件。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望都
县检察院组织召开了人民监督
员 、听 证 员 参 加 的 公 开 听 证
会 。 会 上 ，人 民 监 督 员 、听 证
员一致同意承办检察官不认为
二人是犯罪的意见。

候车室内背包无人看管
男子趁机行窃被拘留

欲包庇亲属险酿大错
因及时“回头”检方撤案


